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800022 项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3,332,257.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073,107.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区党工委2020年第39次会议精神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公务用车租赁方案》、《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外
聘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指引》《实习生工作指引》，年度主要工作是租赁4辆轿车、2辆越野车、10辆工具用车，保障我局人员公务出行；采购法律顾问服务，对

我局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行为、行政执法行为等进行合法性审查，为重大民事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和论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
性审查等其他法律事务；解决实习生实习期间用餐问题，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用于机构运行管理 。

测算依据：

机关运行经费涉及3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租赁服务支出：一是2023年签订的合同，每季度合同租金39.15万元，2023年度二、三、四季度合同租金未付，合计39.15*3=117.45万元，零星洗车费、修

车费共4100元未付。合计2023年待付117.86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二是2024年预计租赁车辆16辆。但由于新车改方案未出，按2024年合同签订及实际发生数
预测：
其中：
一、车辆租赁费：1、公务车辆租赁费：轿车租赁费为7500元/月/辆，租赁4辆，预计一年租赁费为36万元；越野车（SUV）租赁费为9500/月/辆，租赁2辆，预
计一年租赁费22.8万元。合计一年公务车辆租赁费为58.8万元。
2、工具车辆租赁费：皮卡车租赁费用为7500元/月，租赁10辆，预计一年工具车辆租赁费为90万元。
经测算，公务车辆及工具车辆租赁费全年148.8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预计2024年保障至二季度，申请预算74.4万元（148.8/4*2）
二、车辆相关费用：
根据2023年车辆燃油、过路过桥、停洗车费用支付情况，预计每季度车辆相关费用7.5万元，合计2024年需安排30万元
故2024年需安排104.4万元（74.4+30）保障2024年上半年租赁车辆，合计2024年一共申请222.26万元（104.4+117.86）
二、法律顾问服务支出：一是2023年签订的合同49.6万元未支付，纳入2024年预算。二是续签两个月的合同金额为82667元，纳入2024年预算。三是2024年新招
标部分：经公开询价，共有六家单位参与报价，报价分别为88万、52万、49万、46万、38万、38万，平均价为51.83万元（取小数点后两位）。预计2024年支付

合同价50%，即259150元。合计2024年申请预算496000+82667+259150=837817元
三、实习生专项经费支出：我局2023年度实习生餐费产生12690元，需纳入2024年预算。

年度目标：

一、租赁服务费：通过租赁4辆轿车、2辆越野车、10辆工具用车，保障我局人员公务出行，方便执行公务，100%提升我局工作效率；
二、法律顾问服务费：通过采购法律顾问服务，组建法律服务团队：1名执业10年以上律师作为团队负责人，2名执业3年以上律师以及若干律师助理，安排1名
驻点工作人员：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具有政府驻点工作经验，具体工作时间按局办要求，实现专业法律意见不少于200份，每宗事项7日内出具专业法律
意见，100%提高我局依法行政水平，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三、实习生专项经费：通过录用实习生，解决实习生实习期间用餐问题，100%满足用人科室相应综合性岗位的日常性工作需求 ，加强实习生考核，实现实习生

考核评价≥95%，并支付2023年实习生实习期间的餐费12690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租赁服务费：通过租赁公务用车和工具用车，便于我局日常现场巡查监管在建工程及开展行政执法等相关工作 ，为我局人员公务出行提供出行工具，提高
行政单位工作效率；
二、法律顾问服务费：通过采购法律顾问服务，加强对各业务工作的法律风险管控，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类法律问题，为业务工作的深入开展保驾护航，提高我
局依法行政能力和法治建设水平，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三、实习生专项经费：通过录用实习生，缓解局办科室工作压力，通过吸引实习生落户至合作区，吸引优秀大学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赁车辆数 16辆
反映租赁车辆的数量要求：租赁轿车4辆，越野车2

辆，工具皮卡车10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建法律服务团队人员数量 ≥3名律师
反映组建法律服务团队的人员数量要求不低于 3名律

师，指标值=实际组建团队的律师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专业法律意见数量 ≥200份
反映提供专业法律意见的数量要求不低于 200份，指

标值=法律团队年度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数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实习生考核评价人均得分 ≥95分
反映用人科室在实习期结束后，对实习生进行综合
评价打分平均不低于95分，指标值=综合评价表上分

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租赁车辆质量达标率 100%
反映租赁车辆的日常维护符合用车需求，指标值=租

赁车辆到位数量/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数量*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律服务质量履约评价得分 ≥90分
反映年度对法律服务质量进行履约评价打分不等于

90分，指标值=履约评价表上分数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公务出行车辆到位时间 ≤10分钟
反映工作人员提出用车需求后，公务车辆到位及时

情况，指标值=车辆到位时间-申请用车时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每宗出具法律意见时限 ≤7日
反映出具专业法律意见的时效要求，指标值=出具法

律意见书日期-合同提交审核日期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实习生实习期限 ≥2个月
根据区组织人事局实习生指引要求，最少实习2个

月，指标值=实习结束日期-实习开始日期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实习生人均每天食堂餐费标准 ≤85元
反映实习生人均用餐标准，每天不超过85元（早餐

15元，中餐35元、晚餐35元）。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成本控制情况，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车辆使用率 ≥90%
反映车辆使用效率，指标值=每日使用车辆数/租赁

车辆总数*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数 ≤5起
反映依法行政执法水平，年度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数

不超过5起。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车借用人员满意度 ≥95%
借用车辆的人员对租赁的车辆满意情况，指标值=满

意人数/调查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000031 项目名称：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23,020,909.3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23,020,909.3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关于商请测绘成果审核经费的函》《2021年第14次区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社区配套
和公共服务用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主任办公会议纪要（83）》《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党组第27次（扩
大）会议纪要》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等。年度主要工作是出具11份成果审核文件，回购1所幼儿园，审核报告合格率达到100%；常态化
监测深汕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变化，规范和引导深汕特别合作区房屋租赁市场；保障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持续运营等。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用于住房保障和
房地产市场管理。

测算依据：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管理经费包括7个支出事项：
一是商品房预售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成果审核服务项目支出，费用按照《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关于商请测绘成果审核经费的函》（深地籍函〔2021〕2
号）中附件《项目经费预算》测算，具体为房产预测成果审核费用计算方式，参照市财政局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实测成果审核上一年度项目预算的批复，
按成果审核重要要素“建筑面积”的测绘成本费用定额的 20%计算，即费用=建筑面积(平方米) ×1.82 元/平方米×20%，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取费依据
为3千元/个项目。经初步测算，2024年需开展商品房预售测绘成果审核的费用约30万元，需开展人防工程审核的费用约为3万元，申报33万元。
二是房屋租赁市场常态化监测支出，一是根据2023年签订合同约定支付37.6万元，二是公开询价2024年所需经费，共有五家服务单位报价，平均价为47.6万
元，此次项目预算参照上一年度情况定为47.6万元。2024年预算暂按57万元申报。因2024年区级预算紧张，2024年实际只安排660400元预算。
三是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支出，临邦里项目补贴租金约为11.2元/月/平米（28元/月/平米-16.8元/月/平米），单房按最大面积为36.6平米，两房按最大面积
为62.35平米计算。
（一）2022年完成配租的，2023年享受12个月补贴，有单房25套，两房17套。费用为：25*11.2*36.6*12+17*11.2*62.35*12=265433.28元。
（二）2023年5月开展常态化配租，截止9月份，常态化配租完成配租单房18套、两房16套。其中普通申请人单房16套、两房14套；2套租金减免50%，1套单
房，1套两房，均为残疾人；2套租金减免90%，1套单房为低保户，1套两房为签批的困难群众。费用为：16*11.2*36.6*8+14*11.2*62.35*8+
（11.2+16.8*0.5）*（36.6+62.35）*8+（11.2+16.8*0.9）*（36.6+62.35）*8=167031.872元。
（三）截至9月份，临邦里项目剩余房源16套单房，13套双房，后续按照普通申请人申请配租计算。补贴费用为：
16*11.2*36.8*4+13*11.2*62.35*4=62690.88元。预计需支付补贴金额为：265433.28+167031.872+62690.88=485156.032元。
因此将2024年补贴所需预算定为50万元。
四是保障房管理平台支出，保障房管理平台项目于2023年7月签订服务合同，总费用192万元，分三期支付，支付比例分别为30%，30%，40%。由于智建中心
等级保护及商密测评无法于2023年前完成，导致无法进行终验达到第三笔款项768000元（40%）支付条件，剩余款项计划于2024年支付，费用为768000元。
五是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有偿回购费用，根据2023年5月18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主任办公会议纪要（83）》会议精神，原则同意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
产权归属区管委会，由区公共事业局进行有偿回购，有偿回购价格由我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测算。根据2023年12月8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
设和水务局党组第 27 次(扩大)会议精神，鉴于幼儿园开办在即，时间紧迫，但回购事宜一直未能落实，为加快推进该幼儿园投入使用，建议由我局作为回
购主体，对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进行有偿回购，回购费用为 17646360.46 元,由区财政予以保障，有关费用纳入我局2024年年度预算。
2023年11月27日，我局就有偿回购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事宜征求区相关单位意见。2023年12月12日，深汕税务局复函，建议修正幼儿园有偿回购税务费用，
经过详细测算，我局需支付开发单位幼儿园有偿回购总额为17252505.60元，幼儿园转让产权登记我局需向深汕税务局缴纳的契税为
17252505.60*0.03=517575.17元，印花税为：17252505.60*0.0005=8626.25元，不动产登记费为550元。总需费用为：17779257.02元。现拟呈批区管委会审
议。因此，现目前最终暂定幼儿园有偿回购所需费用总计为17779257.02元。
六是深圳市保障性住房信息平台配售系统适配化改造服务项目，2023年签订合同，合同金额185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支付185000元，纳入2024年预
算。
七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道路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合同结算款，2023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2,798,252.28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2,798,252.28元，纳入
2024年预算。



年度目标：

一、商品房预售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成果审核服务项目：通过开展测绘成果审核，确保我区商品房预售许可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工作顺利开展，保证测
绘数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项目开展阶段共出具11份成果审核文件，审核报告合格率达到100%,项目支出金额不超过33万，购房人对商品房测绘成果信访投
诉量不超过5宗，且能妥善协调解决。
二、房屋租赁市场常态化监测项目：通过完成深汕房屋租赁市场常态化监测，更新房屋租赁市场数据台账,监测合作区已投入使用的保障性住房“人房合一
”情况，形成深汕房屋租赁市场研究分析2份季度报告以及1份年度报告，有效规范和引导深汕特别合作区房屋租赁市场，促进深汕租赁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三、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住房补贴：预计在2024年8月31日前完成补贴的支付，统计符合条件的房源，向开发单位补贴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做到应补尽补，
保障项目的持续运营。
四、保障房管理平台：预计在2024年3月前通过终验，支付第三期款项。
五、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有偿回购：通过有偿回购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向开发单位支付有偿回购费用，涉及金额17779257.02元，并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
成产权登记，得到1所房屋建筑物，顺利投入使用设立公办幼儿园，可有效满足振业时代花园项目及周边区域的180个幼儿园入学需求，加强鹅埠片区教育配
套，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群众居住幸福感。
六、深圳市保障性住房信息平台配售系统适配化改造服务项目：支付2023年合同款项共计185000元。
七、深汕特别合作区道路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合同结算款：支付结算款共计2,798,252.28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商品房预售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成果审核服务项目：确保我区商品房预售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成果验收能够准确公正顺利开展，且能妥善解决
购房人对商品房测绘成果的信访投诉。
二、房屋租赁市场常态化监测项目：常态化监测深汕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变化，为后续研究深汕房屋租赁市场发展的变化提供依据，规范和引导深汕特别合作
区房屋租赁市场，促进深汕租赁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核报告 11份
反映商品房预售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绘成果审

核文件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季度报告份数 2份 完成2024年第二、三季度房屋租赁调查结果报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房屋建筑物 1所 回购1所幼儿园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企业户数 ≥1家 对符合补贴标准的开发单位进行租金补贴支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核报告合格率 100% 反映成果文件验收合格情况。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幼儿园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幼儿园交付时水、电、通讯等均达到开通条
件，以及通过质监、消防、规划等主管部门验

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幼儿园产权登记并委托区公共事业局使用时
间

2024年6月30日前 反映幼儿园回购工作的及时性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项目完成时效性。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补贴支付时间。 2024年8月31日前 2024年8月31日前完成补贴支付。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振业时代花园项目及周边区域幼儿园入学需
求数

≤180名
2024年10月31日前顺利办学，可满足180名适龄

儿童入园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性住房入住人与申报人保持一致合格率 ≥80%

监测合作区已投入使用的保障性住房“人房合一
”情况，确保入住人与申请人保持一致，严查违
规转租等情况。合格率=（申报总入住人数-核查

不相符入住人数）/申报总入住人数*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80% 反映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000039 项目名称： 物业综合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39,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39,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第7次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
方案》《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社区配套和公共服务用房管理办法（试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主任办公会议纪要（83）》。年度主要工作是开展深
汕特别合作区 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对服务质优的住宅小区（含公寓）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资金奖励并颁发奖牌，进一步规范物业服

务行为，促进我区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对振业时代花园幼儿园有偿回购价格进行评估测算。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用于物业行业综合管理。

测算依据：

1.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经费：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方案>的通知》（深汕建水通〔2023〕150号 ）有关要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评定等级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A、B、C
和无等级，将对评为A级的项目颁发奖牌，经统计，符合条件纳入本次评定对象的物业小区共11个。对被评为A级且得分在前3名的小区设置一、二、三等奖
各1名，对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50000元、30000元、20000元的奖励，奖励费用=50000+30000+20000=100000元，奖牌制作费用预估1000元。总计
100000+1000=101000元。
2.振业时代幼儿园价值评估服务项目已于2023年6月签订服务合同，总费用3.8万元，目前正处于出示核算报告阶段，预计2024年完成项目服务并提请支付，
费用为3.8万元。

年度目标：

1.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经费：通过采用业主满意度调查和物业管理综合评价的方式，对2023年1月1日前交付使用且由
物业服务企业实施专业化服务的11个住宅小区（含公寓）项目进行物业管理服务评级，营造比学赶超氛围，让物业服务企业能更全面展示自身形象，树立物
业管理行业标杆，100%推进我区物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品质。
2.为避免区属固定资产流失，满足社区配套管理要求，创建良好营商环境，保障项目社区公配物业顺利投入使用。对于有偿移交的社区公配物业，由区住建
水务局以成本价回购，因此需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相关价格评估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1.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经费：通过开展我区住宅小区（含公寓）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建立物业服务长效监督
管理机制，强化考核激励措施，促进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2.为深汕特别合作区社区公配物业成本回购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纳入评级物业小区项目个数 11个
反映符合条件纳入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服务等级评定范围的住宅小区数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物业服务合格率 80%
反映最终物业服务等级为C级（含本级）以上住

宅小区占纳入评级住宅小区数量的百分比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评定完成时间 2024年3月31日前
按照《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服务等级评定工作方案》要求时限，完成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评定工作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纳入评级的住宅小区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0起
反映纳入评级的住宅小区中，本年度物业管理区
域无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住宅小区占评级项

目总数的百分比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物业管理水平和质量提升 100%
反映纳入评级的住宅小区中，是否均能在下一年
度内继续加强保安、保洁、保绿、保修和客服管

理等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80% 反映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500026 项目名称： 不动产综合事务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8,587,299.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7,987,299.00

政策依据：

项目政策依据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税总财行发〔2022〕1号》、《深汕发财〔2023〕55号》、《深圳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对接“粤智助”平台服务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09号》、《深汕党政办函〔2021〕103号》，年度主要工作是开展
存量宗地权籍调查工作、升级不动产登记系统、完成我区约16000宗农村住房财产以及村集体土地资产的确权登记工作、档案整理、应诉行政诉讼等。财政

资金主要用于不动产综合事务管理。

测算依据：

不动产综合事务管理经费共有8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存量宗地权籍调查项目：2023年合同金额478500元，纳入2024年预算。参照2023年合同额，2024年需安排合同额的50%（首款）作为预算，因此合计需
安排预算717750元。
二、不动产登记系统互联网+系统建设项目：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以180万元作为项目预算。2024年度需支付合同首款、二期款共计120万元。
三、不动产登记业务入驻“粤智助”自助机平台接口对接服务采购项目：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以180万元作为项目预算。2024年度需支付合同首款、
尾期款共计100万元。
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以1921798元作为项目预算。2024年度需支付合同首款、尾期款共计1281199元。
五、不动产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应诉项目：2023年合同金额2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参照2023年合同额及行政诉讼案件发生数量，2024年需安排6万元作为预
算。因此合计需安排预算8万元。
六、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项目：2023年合同金额292700元。2024年度需支付2023年度合同尾款146350元。费用按照2023年合同额及市场化标准测算，以
470000元作为项目预算。2024年需支付合同首款235000元，因此合计需安排预算381350元。
七、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清理项目：合同金额380万元，2024年需支付合同二、三及尾款共计307.8万元。
八、不动产登记系统开发及运维项目：合同金额49.8万元，2024年需支付合同尾款24.9万元。



年度目标：

一、存量宗地权籍调查项目：完成调查覆盖范围0.6平方公里，逐件完成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数据外业核查测绘工作。有利于加快完善深汕特别合作区不动
产登记制度，提升不动产登记满意度，降低不动产登记纠纷率；便于企业办理不动产抵押融资，优化深汕特别合作区招商营商环境；协助征拆项目顺利推
进，助力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建设发展。
二、不动产登记系统互联网+系统建设项目：完成系统①登记平台升级(智能秒批、农经权业务拓展）②“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平台建设（实现系统纵向对
接上级单位，实现系统横向对接对接水、气等民生数据，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系统）③信息协同共享（不动产+交易深度对接、大数据中心对接、省中台电
子证照接口对接）共计3个模块的开发建设，完成系统的横向对接和纵向对接，实现一体化过户和不见面审批。
三、不动产登记业务入驻“粤智助”自助机平台接口对接服务采购项目：完成《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对接“粤智助”平台服务事项的通知》文件
中涉及我中心的7个事项的对接，具体包括：1、本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无房证明、交易登记记录）；2、不动产自然状态查询；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登记（转移登记）；4、预告登记（转移）；5、预告登记（注销）；6、居住权登记（首次登记）；7、预告登记（变更）。
四、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推进14000余宗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现应发尽发、做好登记成果日常更新和工作衔接，依法保护农
民财产权益、夯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础、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五、不动产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应诉项目：应诉2024年涉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行政诉讼，有效维护登记确权行为本身物权公示行为的公正性。
六、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项目：完成2023年约10100份档案的整理造册，扫描，电子文档上传并按照区档案管理部门要求完成移交工作，提升登记服务效
率，打造便民登记模式。
七、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清理项目：根据2022年签订的合同，2024年需付供应商合同进度款3078000元。
八、不动产登记系统开发及运维项目：根据2023年签订的合同，2024年需付供应商50%合同款进度款249000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聘请符合资质条件的测绘单位进行地籍调查获取登记办证所需的不动产坐落、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用途等自然状况；权利主体、类型、内容、来源
、期限、权利变化等权属状况，助企融资，便民置业。优化合作区营商环境，提振人才落户本地的信心。
通过对现有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升级完善，通过与粤省事、i深圳、粤智助平台打通，给群众提供线上办理渠道，实现省市要求的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也不
用跑的办事要求；通过和工商、税务、法院、银行等部门业务数据互通，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的办事目标，通过智能秒批等功能升级举措，实现政

务事项办理的提质增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宅基地梳理量 14000宗
反映对房地一体宅基地梳理存量要求为

14000宗，指标值=本年实际梳理宅基地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应诉行政诉讼案件数 ≤4件
反映当年发生行政诉讼案件应诉尽诉的数量不高

于4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档案整理数 ≥10100份
反映整理2023全年的增量不动产登记档案的数量

要求不低于10110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查覆盖范围 0.6平方公里（动态更新）
反映四镇存量不动产权籍调查范围要求不低于

0.6平方公里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考察系统建成后与合同及招标文件上描述的系统
功能相符程度，指标值=验收合格系统数量/参与

验收的系统数量*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证率 100%
反映发证的效率，指标值=实际发证数量/经梳理
后符合发证条件且有发证意愿的房地一体宅基地

数量*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档案移交达标率 100%
反映档案整理付合区档案管理部门要求的情况，
完成档案移交。指标值=移交档案数量/2023年档

案总数量*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权籍调查结果合格率 100%
反映权籍调查质量要求，指标值（调查成果合格

数量/调查总量）*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每项行政诉讼对接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反映行政诉讼办理的效率，在收到起诉状后十五
日内向法院提交答辩状。指标值=提交答辩状日

期-收到起诉状日期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档案整理移交时限 ≤合同签订后6个月
反映档案整理及移交时间要求，合同签订后6个
月内完成增量档案整理。指标值=移交表日期-合

同签订日期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成本不超过预算控制数，指标值=实际

使用的项目成本/项目预算控制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动产登记纠纷发生起数 ≤8起
反映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情况，2024全年发生有

关不动产登记纠纷的数量不高于8起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房地一体土地权属争议数量 ≤5宗
反映房地一体土地权数据准确情况，指标值=房

地一体土地权属争议发生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降低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的投诉率 ≥10%
反映不动产登记工作情况，指标值=(2023年关于
不动产登记的信访数-2024年关于不动产登记的
信访数）/2023年关于不动产登记的信访数*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自助机群众的满意度 ≥90%
考察使用自助机群众满意度，使用自助机群众满

意数量/使用自助机总人数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100034 项目名称： 城市建设发展与行业监管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3,317,5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317,500.00

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是《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做好我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改革工作的通知》《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年度主要工作是聘请
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施工图质量监管，完成不少于50%政府投资项目和不少于90%社会投资项目的勘察设计活动监督抽查，在工程建设领域及时发现问题并督
促整改，确保我区勘察、设计质量整体可控；按要求编制《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人防专项规划》。财政资金安排的预算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发展与行业监管工
作。

测算依据：

城市建设发展与行业监管经费包括5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2024年度勘察、设计文件抽查第三方技术服务采购项目支出：2022年10月、2023年10月与深圳市精鼎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年度服
务合同，合同金额为1700000元，分五期支付，每期34万元。2024年申请预算一是2023年待支付部分，即2022年服务合同第二、三、四期进度款+2023年服务
合同预付款+第一期进度款小计170万，二是2023年服务合同第二、三期进度款小计68万，共计238万。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人防专项规划（2021-2035年）编制支出：2021年9月与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960000元，
2021年支付30%合同额共计288000元，2022年支付40%合同额共计384000元，2024年申请预算为剩余30%合同额共计288000元。
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智能监管平台”二次优化服务项目支出：2023年7月与深圳城安软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
190000元，2024年申请预算为2023年待支付合同额共计190000元。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住建领域审批系统应用方案支出：2023年9月与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380000元，2024年申请预算为
2023年待支付合同额共计380000元。
五、深汕特别合作区人民防空相关宣传物品采购项目支出：2023年9月与深圳市海力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79500元，2024年申请预算
为2023年待支付合同额共计79500元。

年度目标：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2024年度勘察、设计文件抽查第三方技术服务采购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完成不少于50%政府投资项目和不少于90%社会投资项目的
勘察设计活动监督抽查，在工程建设领域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确保我区勘察、设计质量整体可控。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人防专项规划（2021-2035年）：2021年9月与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年度主要工作是根据合同约定
支付30%合同款即288000元剩余款项，用于清理往来应付款。
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智能监管平台”二次优化服务项目：2023年7月与深圳城安软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年度主要工作是根
据合同约定支付100%合同款即190000元剩余款项，用于清理往来应付款。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住建领域审批系统应用方案：2023年9月与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年度主要工作是根据合同约定支付100%合同
款即380000元剩余款项，用于清理往来应付款。
五、深汕特别合作区人民防空相关宣传物品采购项目支出：2023年9月与深圳市海力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年度主要工作是根据合同约定支付
100%合同款即79500元剩余款项，用于清理往来应付款。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每年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图抽查，年度完成不少于50%政府投资项目和不少于90%社会投资项目的勘察设计活动监督抽查，在工程建
设领域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确保我区建筑施工领域勘察、设计质量持续整体可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比例（政府投资） ≥50%
反映勘察、设计文件的抽查比例

计算公式：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政府投资项目个
数/我区2024年政府投资项目个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报告错误率 ≤5%
反映勘察、设计文件审查成果出错比例

计算公式：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报告出错数/勘
察、设计文件总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勘察、设计文件审查完成平均时限 ≤20天 反映完成单个项目勘察、设计文件审查的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勘察、设计文件审查费用年度投入增长率 ≤5%
反映项目合同续签后金额的增长率

计算公式：（本年度合同额-上年度合同额）/上
年度合同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房屋市政工程勘察、设计文件抽查覆盖率（社会
投资）

≥90%
反映对已报建的社会投资类项目的抽查比例

计算公式：已抽查社会投资类项目勘察、设计文
件数量/辖区已报建社会投资类项目总数×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成果投诉率 ≤5%

反映被抽查企业对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成果的投
诉情况。计算公式：针对勘察、设计文件抽查成
果投诉项目数/全年勘察、设计文件抽查项目数

×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100035 项目名称： 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761,42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761,420.00

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是《关于立即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扫雷” 专项行动加快推进隐患分类整治的通知》《关于立即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扫雷” 专项行动
加快推进隐患分类整治的通知》及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相关法律法规。年度主要工作是完成严重隐患房屋分布集中区域的视频监控安装，对辖区已排查出的危
房进行自动化监测，实时掌握危房情况，在收到警报后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危险并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疏散等避险措施，有效保障周边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逐一归集排查信息；开展自建房复排查，通过修缮加固消除隐患。财政资金安排的预算主要用于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测算依据：

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经费包括4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危房自动化监测支出：根据2023年自建房“固本”行动成果，深汕共排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349栋，需a安装监控设备实时掌握危房情况。鉴于分布
偏僻处的严重隐患房屋周边房屋、行人、车辆极少，对周围影响较小，无监测必要。该项目面向房屋分布相对密集且人流量较大的镇区房屋，分别为鹅埠村
24栋，旺官社区20栋，赤石村18栋，鲘门社区7栋，赤石社区5栋，共计74栋，经调研其他区，单栋房屋监控采购价格10000-30000元不等，经向电信、移动

、联通、广电四大运营商询价，约8900元每栋。该项目预算=74×8900=658600元。
二、自建房等房屋建筑隐患排查整治支出：2023年8月25日与深圳市泰科检测有限公司签订《深汕特别合作区自建房等房屋建筑隐患排查整治项目（新增部
分）合同书》，合同额1338400元，其中30%合同额预计在2023年完成支付，2024年申请预算为2023年待支付合同额共计401520元。
三、自建房复排查支出：根据2023年自建房“固本”行动成果，深汕共有隐患自建房1953栋，在通过修缮加固措施后需委托一家专业机构对整治后的房屋进
行复排查确认，确保隐患整治落到实处。参考《罗湖区东晓街道既有房屋基础信息采集和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服务报价》，按照300元每栋计算，该项目预算
为300×1953=585900元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房屋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咨询服务项目支出：2023年12月与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签订服务合同，合同额115400元，2024年
申请预算为2023年待支付合同额共计115400元。

年度目标：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危房自动化监测项目：通过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危房自动化监测，完成严重隐患房屋分布集中区域的视频监控安装，确保第一时间发现
危险并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疏散等避险措施，有效保障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自建房等房屋建筑隐患排查整治项目（新增部分）：2023年7月与深圳市泰科检测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通过支付《深汕特别合作区
自建房等房屋建筑隐患排查整治项目（新增部分）合同书》30%合同款即401520元，理清账上往来应付款。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自建房复排查服务：通过开展房屋安全复排查项目，完成通过修缮加固方式销号房屋的复排查，确保隐患房屋整治到位。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房屋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咨询服务项目：2023年12月与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通过支付《深汕特别
合作区房屋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咨询服务项目合同书》100%合同款即115400元，理清账上往来应付款。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深汕特别合作区危房自动化监测项目：通过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危房自动化监测，完成严重隐患房屋分布集中区域的视频监控安装，持续对严重安全隐患房
屋进行监控，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危险并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疏散等避险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际复排查房屋栋数占比 ≥90%
反映应开展复排查房屋的占比

计算公式：实际复排查房屋栋数/计划复排查房
屋栋数×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装监测设备房屋占比 ≥90%
反映应安装监测设备房屋的占比

计算公式：实际纳入监测房屋栋数/计划纳入监
测房屋栋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测设备上线率 ≥90%
反映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计算公式：实际监测设备在线数量/已安装监测
设备总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复排查项目验收通过率 ≥90%
反映复排查报告验收通过占比

计算公式：验收合格数量/项目验收总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单份复排查报告出具时限 ≤10天 反映出具复排查报告所需时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单个监测设备安装时限 ≤5天 反映监测设备安装所需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整体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房屋倒塌引起的伤人亡人事故数量 ≤2起 反映房屋倒塌引起的伤人亡人事故数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隐患房屋整治率 100%
反映隐患房屋的整治率

计算公式：已整治隐患房屋数量/已排查出隐患
房屋数量×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房主对复排查工作满意度 ≥90% 反映房主对复排查工作的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100036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综合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0,013,755.24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0,013,755.24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2022-2023年区管委会、区党工委会议纪要、2022-2023年多次局长办公会议纪要。年度主要工作是
完成区内所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系统建设；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全部建设项目通过航拍等方式形成视频素材，展示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项目的建设历程；开发
全区建设项目监理监管系统，统一规范我区工程建设项目监理行为标准；聘请派驻17人的驻场管理团队，每月对在建工程项目检查评估；对在建项目进行建
筑材料及工程实体监督抽检；对约230台建筑起重机械进行两次监督抽检检测服务，出具符合标准的检测报告；开展工程造价监督管理活动；财政预算用于

建设工程综合管理。

测算依据：

 

 

建设工程综合管理经费包括9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智慧检测系统支出：经公开询价，项目预算为65.7万元，经公开招标中标价为18万元，预计2024年支付18.00万元。
二、重大项目影像记录及文化服务支出：预算金额采用市场询价调研的方式确定。经网上公开询价，以及征求财政局意见，拟按86.92万元作为项目预算。
已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86.28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拟按86.28万元申报预算。
三、工程建设项目监理监管平台支出：经公开询价，项目预算为48万元，已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30万元，2024年拟按30.00万元申报预算。
四、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支出：一是2023年签订的2022年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延期的补充合同，合同金额132.93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扣
除绩效费用，2023年需付126.60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二是2023年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合同已签订，合同金额816.74万元，其中基本款653.392 

万元，绩效163.348万元。基本款分5次给:预付款一次，每季度一次×4，每次基本款款约130.68万元；绩效分每季度一次×4，每次绩效款约40.84万元。该
合同2023年已支付预付款130.68万元，现需支付该合同前三季度款项。即每季度支付171.52万元（基本款约130.68万元+绩效款约40.84万元），合计三季度
需支付约514.55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拟按292.68万元申报预算。合计2024申报预算4192842.24元。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支出：根据2020年第53次党工委会议纪要，批复预算600万元，实际中标价为540万元。预计2024年7月重新招标，测算需根
据我区年度建筑业产值做出新预算数，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拟按282.13万元申报预算。
六、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检测服务支出：经挂网公开询价，按市场询价结果的均价：塔式起重机检测1966.67元/台/次，施工升降机检测1700元/次，门式
起重机检测2083.33元/台/次。本项目预算金额为：（塔式起重机140台*1966.67元/台/次＋施工升降机110台*1700元/台/次＋门式起重机9台*2083.33元/台
/次）*2次=96.22万。实际中标价为93.66万元。2023年合同已支付42.38万元，剩余51.28万元，2024年上半年检测预计支出51.28万元，2024年下半年检测
服务根据财政情况续签。
七、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第三方技术服务支出：经挂网公开询价，共有三家单位进行报价，按市场询价结果的平均价：1.12 元/㎡，驻场人员费用24万元/年

作为测算依据。按2023年月平均工作量预估2024年项目工程量，预估面积为65万平米。结合市场询价平均价格及预估工程量测算项目预算金额96.8万元：
1.12元/㎡×65万平米+24万元=96.8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拟按48.40万元申报预算。

八、工程造价协审咨询服务支出，费用按照《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粤价函[2011]742 号)测算，具体按项目实际
发生金额乘以相应的费率结算，2024年预计受理10个非财政性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结算审核项目，4个政府投资工程预算审核项目，以及工程造价纠纷鉴证等
其他工程造价监督管理项目，综合考虑折扣下浮和实际工作开展等情况，预计全部费用252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拟安排53.00万元预算。
九、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中标价格32.5万元，根据合同先支付中标价40%，2024年预计支付32.5*0.4=13.00万元。



年度目标：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检测系统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完成商用密码应用安全评估，符合等保（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要求，形成第三方权威机构
测评报告一份，以实现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促进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影像记录及文化服务项目：照城建档案影像要求，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项目（目前70个，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变化）通过航拍
、实拍、定点延时拍摄、三维制作等方式形成视频素材，展示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项目的建设历程，充分展示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的变化。通过对
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的影像记录，达到充分展示合作区发展变化的显著成效。每年拍摄不少于30个重点项目影像视频，每个项目影像视频10分钟。
三、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通过本项目的开展，第三方机构驻场服务配合我局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对我区在建项目进行日常化巡查，形成年度报告一
份，季度报告四份，并且根据区管委会及市住建局等上级部门要求开展专项检查并形成专项检查报告若干，以实现消除我区建设工程的大多数安全隐患，减
少亡人事故发生，提升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水平。
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完成合作区由区住建水务局监管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抽检工作，不断加强建筑材料和工程质量管理，
强化监督抽检力度，开展随机监督抽检工作，以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五、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检测服务：通过本项目的开展，2024年6月前完成第1次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检测服务，2024年12月前完成第2次建
筑起重机械设备检测服务，以保证建筑起重机械完成全覆盖第三方检测。
六、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展开每个项目完成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信息化任务图、检测计划、初步验收意见、
最终检测报告各1份（≥15份）；难重点项目出具相关书面报告1份。以保证全区范围内消防工程验收质量，减少消防验收投诉的目标。
七、工程造价协审咨询服务费：通过造价监督管理项目的开展，完成对区级非财政性国有资金和集体所有资金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的审核工作，以
实现在2024年四个季度，出具3份以上相关审核报告的目标，加强审核质量管理，保障履约评价合格率不低于100%、审核时限不超过60天，加强预算监控，
达到全年预算不超过总预算金额的目标，从而规范此类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造价活动，加强对我区建设工程造价活动的监督管理。
八、深汕特别合作区工程建设项目监理监管平台采购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建立深汕合作区工程建设项目监理监管系统，统一规范我区工程建设项目监
理行为标准，加强工程节点监理现场记录管理，实现监理履职情况、监理日志等工作内容留痕、可视化，全过程跟踪监督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和
安全。
九、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展开建立完善的结建地下室人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评估机制；每年2次定期更新结建地下室
人防设施设备、使用状况等信息记录；组织2次培训；出具结建式防空地下室施工检查记录及验收评价单（≥5份）。以保证全区范围内人防工程质量技术监
督服务管理减少人防工程领域投诉。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检测系统项目：通过建设智慧检测系统，便于我局日常现场巡查监管在建工程检测行为等相关工作，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影像记录及文化服务项目：记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大开发、大建设时期建筑面貌巨大变化。记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一心、两轴、四组团、三带”的城乡空间总体开发格局，记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构建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131”产业体系，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
区建设领域巨大变迁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资料。
三、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对我区在建项目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巡查，形成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周报告和日报，协助我局找出在建项目质量安全通
病并提升我区在建项目安全生产总体水平，以达到消除大多数质量安全隐患，减少亡人事故发生，提升我区总体安全生产水平。
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受我局委托承担建设工程项目的质量抽检工作，通过对项目各重要分部节点的抽查，督促项目五方责任主体加强工程质量
管控，确保不发生较大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
五、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检测服务：无。
六、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通过消防验收第三方技术服务，以保证全区范围内消防工程验收质量。
七、工程造价协审咨询服务费：通过采购造价协审咨询服务，开展对区级非财政性国有资金和集体所有资金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的审核，规范此类
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造价活动，加强对我区建设工程造价活动的监督管理。
八、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通过人防工程技术服务，以保证全区范围内人防工程验收质量及日常维护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巡查报告 5份

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产出的主要工作
依据为对巡查结果的季度文字报告，每季度

1份，全年四季度共计4份；产出的主要工作依据
为对巡查结果的年度文字报告1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传视频 35段
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影像记录及文化服务项

目：制作35份宣传视频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起重机械设备抽检数量 ≥230台
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检测服

务：抽检设备台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统数 1个 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检测系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其他专项报告份数 ≥1份
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根据区管委会及
市住建局等上级部门要求开展专项检查并及时形

成相应专项检查报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消防验收项目数量 15个 协助完成的消防验收项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更新完工地下室人防设施设备、使用状况等信息
记录次数

≥2次
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年度更

新信息记录2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完善的结建地下室人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工
作评估机制份数 1份

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形成一
套管理机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防知识培训次数 ≥2次
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组织人

防知识培训2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造价审核报告 ≥3份 年度出具造价审核报告不低于3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建式防空地下室施工检查记录及验收评价单份
数

≥5份
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出具相

关检查记录5份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事故发生数 ≤2起
在一定时期内施工的建筑工程上发现质量事故的

次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履约评价得分 ≥90分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每季度，区质量安
全监督站对巡查水平打分值（合同约定中有具体

表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测不合格设备整改完成后检测覆盖率 100%
检测不合格设备整改完成后检测覆盖率=不合格
设备整改完成后检测数量/检测不合格总数量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记录及验收评价单通过率 100%
深汕特别合作区人防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完成现

场检查5个工作日内出具记录及评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履约评价合格率 ≥100%
年度履约评价合格率(%)=（年度履约评价取得”
基本合格“及以上等级次数/年度履约评价总次

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记录及验收评价单通过率 100%
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第三方技术服
务项目：完成现场验收5个工作日内出具记录及

验收评价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季度履约评价得分 ≥90分
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每季度，区质量
安全监督站对巡查水平打分值（合同约定中有具

体表格）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智慧检测系统完成时间 ≤6个月

深汕特别合作区智慧检测系统，自合同签订日起
3个月内，成交供应商须完成系统开发、部署，
并完成试运行，其中试运行时间为1个月。试运
行结束后，系统交付运行3个月，进行终验。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拍摄每个在建重点工程视频次数 ≥1次/季度
每季度至少对每个在建重点工程开展一次拍摄视

频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现问题整改时限 ≤10个工作日
第三方机构质量安全驻场服务：发现问题整改时

限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审核时限 ≤60天 单个项目造价审核时限不长于60天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单次监督抽检完成时限 ≤10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考察监督抽检是否

按计划及时完成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全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单次检测服务完成时
间

≤1个月
2023年度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

检测服务：完成时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消防现场验收的时限 ≤5个工作日 消防现场验收及时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单次人防工程验收完成时间 ≤5个工作日 服务完成及时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整改落实率 100%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服务：整改落实率=(完成

整改项目的数量/应整改项目的数量)x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质量事故发生数 ≤2起
在一定时期内施工的建筑工程上发现质量事故的

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下降率 ≥10%
（2023年质量安全生产事故起数-2024年质量安
全生产事故起数）/2023年质量安全生产事故起

数*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次数 ≤2次
深汕特别合作区建筑起重机械监督抽检检测服

务：减少事故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消防验收投诉件数 ≤3件
规范和加强全区范围内消防工程验收质量，减少

消防验收投诉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造价活动的规范率 ≥90%
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造价活动的规范率(%)=完成审

核报告项目数量/送审项目数量*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防工程领域投诉件数 ≤3件
规范和加强全区范围内人防工程质量技术监督服

务管理减少人防工程领域投诉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质量安全投诉率 ≤5%
考察周边群众对在建项目质量安全满意度，质量
安全投诉率=群众投诉在建工程有关质量安全数

量/2024年全区在建工程数量*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300032 项目名称： 城乡社区综合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2,034,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2,034,000.00

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工作指引》《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农村低
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建设高品质县镇村的工作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重点工作的通知》。年度主要工作是推动我区新建农房
斜坡顶造型，完成2户危房改造验收及发放区级补贴，编制2份工作方案，1份指引指导图集。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用于城乡社区综合管理。

测算依据：

城乡社区综合管理经费包括6个支出事项。包括：
一、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奖励支出：参考《兴宁市农村民居外立面改造提升奖补方案 》每栋（户）奖补金额不超过3万元；参考《武汉市2020-
2022年美丽乡村建设奖补标准与资金管理办法》每户奖补资金总额为3-8万元。经向我区四镇政府了解，新建房屋的斜坡顶造型造价约4-5万元，结合我区实
际情况，为减轻财政压力，同时使村民的居住水平不因建设斜坡顶而降低，按（每户不超过3万元）实行总额封顶奖励。因奖励办法印发时间较晚，房屋建
设有一定时序要求，且目前村民积极性尚未调动起来，奖励2户作为试点，合计预算金额6万元。
二、农户危房改造补贴支出，费用按照改造方式为新建房屋、置换既有安全房屋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的，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不低于3.4万元/户，其他
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不低于4万元/户（中央补贴1.8万元/户，我局补贴2.2万元/户）。具体为拆除重建2户：我局补贴22000元*2户=44000元，申报
4.4万元。
三、村庄风貌管控及农房建设策略课题研究编制服务支出：由于本项目无取费标准可供参考，我科室就本项目在深圳公共资源交易资源公共平台进行了公开
询价，询价期间共有3家单位提供报价，分别为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112万元，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6万元，广州亚泰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99万元。经综合考虑，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以公开询价平均值取值，拟定为105万元。
四、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支出：由于该项目无取费标准可供参考，我局就本项目在深圳公共资源交易资源公共平台进行了公
开询价，询价期间共有3家单位提供报价，分别是广州亚泰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报价48.5万元、万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报价50万元、广东城乡融合实业发展
有限公报价50万元。经公开询价，项目预算为40万元，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该项目预算控制在40万元。2024年预计支付50%，即20万元。
五、“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方案编制服务支出：由于本项目无取费标准可供参考，我局就本项目在深圳公共资源交易资源公共平台进行了公开询价，
询价期间共有3家单位提供报价，分别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45万元、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48万元、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49万元，经综合考虑，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以公开询价取值，拟定为49万元。
六、安全评估服务合同：2023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40500元和4500元，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完成所有房屋安全性评估工作，提交房屋安全性评估表
给甲方。经甲方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100%检测费用。2023年度应付9户安全评估服务费用40500元，2024年度应付1户安全评估服务费用4500
元，总共45000元。



年度目标：

一、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奖励经费：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年底前完成2户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改造工作，达到改善以平屋顶造型为
主，建筑风格较为单一现状的效果。                                                                                                
二、农村危房改造补贴：完成拆除重建2户44000元的补贴。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村庄风貌管控及农房建设策略课题研究编制服务项目：指导我区开展省级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工作，建立高效协同的
工作机制，有序推进落实工作任务，结合我区实际，实施方案主要编制内容包括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等主要内容，需涵盖具体工作内容、工作任
务、建设项目库，项目推进一体化、资金使用一体化、行动流程一体化等具体工作举措，各部门、各单位、各团队工作任务与职责，以及保障措施等。
四、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服务：指导我区开展省级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工作，建立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
有序推进落实工作任务，结合我区实际，实施方案主要编制内容包括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等主要内容，需涵盖具体工作内容、工作任务、建设项
目库，项目推进一体化、资金使用一体化、行动流程一体化等具体工作举措，各部门、各单位、各团队工作任务与职责，以及保障措施等。
五、“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方案编制服务：落实省、市“一年开局起步、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显著变化、十年根本改变”的工作要求，结合合作区城
镇建设进程和特点，提出合作区具体工作目标和“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方案。
六、安全评估服务合同：完成10户安全评估服务费用支付，总共45000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奖励经费：通过本项目的开展，达到改善我区整体农房风貌的效果，切实缓解村民建房压力，对激发村民热情充分发挥
村民的主体作用，促进合作区稳定发展和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农村危房改造补贴：完成拆除重建1户22000元的补贴。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村庄风貌管控及农房建设策略课题研究编制服务项目：提出可实施可推广的措施建议，形成我区农房风貌提升指引，以指导我区开展乡
村示范样板，指导村民按图建造。
四、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服务：强化既有农房安全整治、加强新建农房质量管控、塑造农房特色风貌、建设绿色农房、规范
农房建设管理，全面提升我区农房建设质量。
五、“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方案编制服务：按照“一县一策，一镇一方案”要求，聚力提升深汕特别合作区高品质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
进现代化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发放金额 ≥6万
反映获得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奖励经费的

奖励发放金额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补贴户
数

2户 农村危房改造公示名单户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编制方案数量 4份

需完成深汕特别合作区农房质量安全风貌提升和
农房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完成《深汕特别合作区
“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工作方案》、《深汕特
别合作区村庄风貌管控及农房建设策略研究》和
《深汕特别合作区农房风貌提升指引及指导图集

》方案各一份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改造验收率（%） 100%
反映非商品住宅建设斜坡顶造型改造的验收情
况，改造验收率=已验收的改造项目/总的改造项

目*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果验收通过率 100% 验收合格数量/项目验收总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奖励时限 30日内 自审核符合奖励发放条件后，30日内发放奖励。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编制完成时间 2024年9月30日前 成果编制可及时完成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房屋安全事故起数 0起 反映危房改造后的房屋安全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图集浏览量 ≥500次
以适应我区村民不同的居住和使用需求，科学规

范指导村民建房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实施房屋改造的农户满意度 ≥90% 反映实施房屋改造的农户满意度情况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300033 项目名称： 建筑及燃气行业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6,673,586.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6,673,586.00

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是《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28号）
、《深圳市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报建登记实施办法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深汕特别合作区关于支持建筑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及2021年第17次区管委会
常务会议、2022年第134次主任办公会议纪要。年度主要工作是完成对消防行政许可及备案分工范围内的特殊建设工程项目 （除轨道交通外的房建和市政新建工
程）提供审查服务；保证我区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用气安全，从根本上打压“黑气”市场，让居民用户得到最实在的优惠。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用于建筑及
燃气行业管理。

测算依据：

建筑及燃气行业管理经费包括6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1.消防审查第三方技术服务支出：一是2023年签订的合同，《深汕特别合作区消防行政审批第三方技术咨询服务采购项目合同 》合同金额：1760000元，每季度
(三个月)结束后 15 天内，支付合同额的 20%（35.2万元），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合计105.6万元。二是2024年采购合同采用网上公开询价，收到报
价单位的平均价约93.8万元。按季度付款，每季度平均为234500元，前两季度合计469000元，合计1525000元，列入2024年预算。

2.瓶装液化石油气气价补贴支出：费用参照海丰县销售价格85元/瓶与深圳售价为113元/瓶，两者相差28元/瓶，需管委会补贴气价28元/瓶，按照2023年已完成
117277瓶计算。具体补贴金额需支付3283756元。
3.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气户隐患整改补贴：2023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18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1800000元，纳入2024年预算。2024年预计完成独
立式可燃气体报警装置800个，商用中压燃气软管1200条，家用低压燃气软管11000条，约1260000元。
4.拟出让搅拌站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研究项目支出 ：2023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44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达到支付节点需付440000元。
5.定标委员会管理和抽取系统建设项目服务：2023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192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192000元，已支付76800元，剩余115200元纳入
2024年预算。

6.深汕西（沈海）高速公路白云仔和鲘门出口相关标志牌改造工程：依据深汕特别合作区2018年第8次管委会会议纪要审议，同意原区城建管理局开展深汕西

（沈海）高速公路白云仔和鲘门出口相关标志牌改造工程工作，因该事项已于2019年2月19日完成结算审计工作，后续因项目负责人离职，原区城建管理局账务

已合并至区住建水务局，目前还剩余造价咨询费6153.09元及工程尾款43475.96元尚未支付，合计需支出49629.05元，因2023年已完成调剂，纳入2024年预算。

年度目标：

1.消防审查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在2024年度，对我区范围内的特殊建设工程项目（除轨道交通外的房建和市政新建工程）提供审查服务，为消防施工过程重

点部位、技术难点、设施布置等提供咨询性服务，出具专业技术咨询报告。分工范围内的特殊建设工程项目审查比例达到 100%，出具专业技术咨询报告数量大
于等于25个，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成果验收通过率达100%，消防设计文件审查费用年度投入增长率小于等于 5%。
2.瓶装液化石油气气价补贴支出：2024年完成气价补贴3287756元的支付。
3.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气户隐患整改补贴：2024年完成126000元款项支付。
4.拟出让搅拌站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研究：2024年度完成《拟出让搅拌站选址与规划设计条件研究》项目进度款支付。
5.定标委员会管理和抽取系统建设项目服务：2024年完成115200元项目款项支付。
6.深汕西（沈海）高速公路白云仔和鲘门出口相关标志牌改造工程：2024年完成49630元款项支付。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1.消防审查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成果验收通过率达100%，消防设计文件审查费用年度投入增长率小于等于 5%。
2.瓶装液化石油气气价补贴：通过本项目的开展，为全区瓶装燃气用户提供10万瓶优惠合格正规气，提高正规瓶装液化石油气使用率，预计达到80%，实现全区
燃气安全管理水平提升，降低燃气事故发生率，辖区用户满意度90%以上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分工范围内的特殊建设工程项目审查比例 100%
反映消防设计审查文件的审查比例

计算公式：审查项目个数/我区2024年分工范围内的
特殊建设工程项目*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成果验收通过率 100% 审查项目合格个数/审查项目个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所有瓶装液化石油气应符合GB5842-2006《液化
石油气钢瓶》标准

100% 反映产品的合格情况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完成平均时限 ≤20个工作日 反映完成单个项目消防设计文件审查的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费用年度投入增长率 ≤5%
反映项目合同续签后金额的增长率

计算公式：（本年度合同额-上年度合同额）/上年

度合同额×1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

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发现问题整改率 ≥60%
反映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问题整改情况。

计算公式：审查发现问题已整改数量/审查发现问题
总数×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地居民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工作的满意度 ≥90%
考察当地居民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工作的满意

度，当地居民满意度=当地居民满意数量/当地居民
调研总量*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200030 项目名称： 水资源及水务行业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7,660,201.58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6,295,551.58

政策依据：

项目政策依据是《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小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关于做好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有关工作的通知》《深圳市碧道建设分工实施方案》《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任务分工》《关于进一步明确水库水电站防洪抢险应急预案
管理事项的通知》《关于印发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开展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年度
主要工作是开展水土、节水、河湖长制、海绵城市建设及水务行政审批；完成明热河、南门河河湖健康评价等。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水资源及水务行业管理。

测算依据：

水资源及水务行业管理经费包括19个支出事项,主要是
一、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服务支出：合同金额290万元，2024年度需支付2022年度合同尾款87万元、2023年合同全款及2024年首款87万元，共计464万元。
二、“河长制”管理服务技术咨询支出：合同金额98.90万元，2024年度需支付2022年度合同70%尾款、2023年合同全款及2024年度30%首款，共计197.8万元。
三、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和水土流失监测支出：合同金额310万元，2024年度需支付2022年度合同尾款206.15万元，该项目计划于2024年重新招标，预算控制
价为194.95万元，拟计划全年支付58.485万元，因此，共计264.635万元。
四、围王爷溪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支出：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二次询价后确定采购价格为135000元。
五、里坑水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支出：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二次询价后确定采购价格为98000元。
六、电站大坝安全评估及应急预案编制支出：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经二次公开询价，共有3家单位报价，以最低报价42.0万元作为项目预算。
七、水务行政审批服务技术支持服务支出：预算控制价为95万元，2024年度需支付合同首款28.5万元。
八、比亚迪二期生活污水排放应急保障支出：项目已完成，分两次支付，分别为49万元、44.55万元，共计93.55万元，列入2024年财政预算。
九、明热河、南门河河湖健康评价支出：费用按照市场化标准测算，以最低报价17.57万元作为项目预算，2024年度需支付合同首款52710元。
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支出:2023年合同金额14.51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参照2023年合同额，2024年需安排合同额的50%（首款）作为预算，
因此合计需安排预算217650元。
十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复核项目支出：2022年合同价款的30%即35.656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度预算安排35.656万元。
十二、深汕特别合作区响水水库降等报废评估论证项目支出：2023年合同款18.5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度预算安排18.5万元。
十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抗旱费用：2021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抗旱项目所产生的费用197.43万元。
十四、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新增用地水系优化方案编制项目支出：2023年合同款17.7万元。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度预算安排17.7万元。
十五、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项目：合同金额96.62万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合同尾款676340元，纳入2024年
预算。
十六、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水电清理整改“一站一策”技术服务项目：2023年合同款的70%，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度预算安排38.64万元。
十七、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4座小（2）型水库降等报废论证项目：2023年合同款的70%，因财政预算紧张，2024年度预算安排65.856万元。
十八、深汕特别合作区节水典范城市建设技术服务项目：合同金额117.8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47.12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
十九、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项目：合同金额29.60万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合同尾款29.60万元，纳入2024年预算。



年度目标：

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服务项目：建设项目库管理，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区管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形式审查，海绵城市项目现
场巡查，完成合作区对区各部门、各镇政府年度绩效考核海绵城市方面工作；建设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完成1次年度海绵城市建设1次宣传工作。二、深圳市
深汕特别合作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管理服务技术咨询项目：通过采购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管理服务技术咨询项目，组建河长制工作技
术服务团队（驻点2人），协助区河长办落实巡河、宣传、平台运维、信息报送、机制制度建立等工作，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实”到“见能见效”转变，强
化我区河湖监管力度，提升我区河湖水环境质量水平，以顺利通过市对区河湖长制工作考核。三、深汕特别合作区围王爷溪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项目：2024年5
月前编制完成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围王爷溪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并经过专家评审，预算资金节约率约10%，提升片区河道防洪排涝能力，保障深汕枢
纽基础设施项目安全，推动城市开发建设，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于95%。四、深汕特别合作区里坑水河道综合整治工程：2024年5月前编制完成深圳市深汕特别合
作区里坑水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并经过专家评审，预算资金节约率约6.6%，提升片区河道防洪排涝能力，保障深汕枢纽基础设施项目安全，推动城市开
发建设，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于95%。五、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务行政审批服务技术支持服务项目：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要求，按时完成年度各项项目审批、现场
检查、技术管理与服务工作。六、深汕特别合作区电站大坝安全评估及应急预案编制项目：完成莞塘、九江、南寮、吊塘、金生肚5座电站大坝安全评估，莞
塘、九江、南寮、吊塘、金生肚、青龙潭、水底山7座电站应急预案编制，并经过专家评审。七、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和水土流失监
测项目：1.完成本项目合同签订工作；2.按照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开展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监测工作。八、深汕特别合作区比亚迪二
期生活污水排放应急保障项目（二次）：完成本项目价款支付工作，企业满意度大于90%。九、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项
目：通过样点地块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测算出2023年度深汕特别合作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该系数可协助我区完成最严格水资源考核任
务，助力开展我区节水工作。十、深圳市深汕合作区明热河、南门河河湖健康评价项目费：一是编制《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明热河健康评价报告》《深圳市
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门河健康评价报告》；二是编制《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明热河“一河（湖）一策”》《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南门河“一河（湖）一策”
》。十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河道管理范围勘定成果复核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项目成果，并完成项目的编制、汇报、报批等工作。十二、深汕特别合
作区响水水库降等报废评估论证项目：24年4月前编制完成响水水库降等或报废评估论证报告，并经过专家评审，预算资金节约率约2%，释放水库管理范围、
保护范围，保障重点项目的开发建设，对水库降等工作的满意程度大于95%。十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抗旱费用：确保抗旱设施正常推进，确保枯水期期
间能有效缓解旱情，保障生活生产用水。十四、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重大项目新增用地水系优化方案编制项目：完成本项目价款支付及材料归档工作。十五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项目：协助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水务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使用
单位履行使用专项资金的职责，做好专项资金项目的储备、申报、初审、开工建设、实施、验收、结算审计、绩效评价等工作。十六、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水电
清理整改“一站一策”技术服务项目：完成本项目价款支付及材料归档工作。十七、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4座小（2）型水库降等报废论证项目：完成本项目
价款支付及材料归档工作。十八、深汕特别合作区节水典范城市建设技术服务项目：一是完成《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用水节水现状调查分析报告》《深圳市
深汕特别合作区重点用水单位名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特种用水场所清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取水日常监督巡查台账》《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
节水管理流程和服务指南》等文本成果；二是配合建设单位通过深圳市节水办组织的节水典范城市2022年度任务考核。十九、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务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期评估项目：一是预期目标实现程度；二是梳理重点任务及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三是根据目前情况进行形势研判与调整建议。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推动我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提速、提质，保障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压紧压实基层河长巡河履职，强化河湖监管力度，推进实现辖区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的新河貌，打造深汕特别合作区水生态文明新名片；大幅提高我区水土保持率，降低人为水土流失危害，通过培养专业技术力量技术服务力量开
展我区节水典范城市建设工作，尽快缩小我区与其他兄弟区节水典范城市建设工作方面的差距。通过对主要指标、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完成情况等方面实施情
况开展评估工作，总结提炼出推进规划实施的经验做法，提出改进规划实施的对策建议，明确规划实施后半程的重点任务和要求，从而进一步强化水务发展“
十四五”规划的导向作用，为我区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水安全保障，持续推进水务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水资源管理项目，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测算我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掌握河湖健康状态，推进河湖长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河湖综合治理效能，通过河道水系优化调
整，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有力推进实现辖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新河貌，打造深汕特别合作区水生态文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议书 2份
围王爷溪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和里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报告各1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告书和应急预案 12份

1.莞塘、九江、南寮、吊塘、金生肚5座电站坝安
全评估报告书；

2.莞塘、九江、南寮、吊塘、金生肚、青龙潭、水
底山7座电站应急预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台帐 1套
河长制工作台帐包括巡河次数台账、河长办通知文

件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评报告 1份 指导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的报告文件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行政审批台账 3份
行政审批数量、审查意见数量、现场检查台账各1

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保台账 2套
水土保持审批（备案）项目台账、水土流失监督检

查项目台账各一套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理办法 1份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碧道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河湖健康评价成果份数 1份 明热河、南门河河湖健康评价成果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告份数 1份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告数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合同服务期结束后，通过项目验收并取得合格及以
上评价。验收合格项目数量/项目验收总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通过专家评审时间节点 2024年4月30日前
考察围王爷溪综合整治工程项目、里坑水综合整治

工程项目是否按计划及时完成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考察水务行政审批服务技术支持服务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技术评审和水土流失监测项目能够及时完成

的项目数量占所有项目数量的比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6月30日前
考察电站大坝安全评估及应急预案编制项目是否按

计划及时完成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碧道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人员设备进场时间节点 2024年5月30日前 考察河长制服务人员设备入场及时性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服务验收时间节点 2024年8月31日前 完成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服务验收资料及时性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率 ≤1%
（项目成本总数-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项目

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成个数 1个 海绵城市项目共需搭建1个技术服务平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专项清漂行动次数 2次
每年组织开展2次河湖专项清漂行动，持续改善河

流生态环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质监测次数 2次 每年组织开展2次水质监测，及时掌握水质情况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比亚迪企业满意度 ≥90%
考察比亚迪企业对比亚迪二期生活污水排放应急保
障服务满意度，比亚迪企业满意度=企业工作人员

满意数量/比亚迪企业工作人员调研总量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200040 项目名称： 水利前期工作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6,006,842.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6,006,842.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依据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第1次书记办公会会议纪要》、《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合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修编 ——防洪（潮）排涝专项
规划》、《市水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排涝泵站和水闸安全鉴定及提标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年度主要工作是完成沙浦达坑（深汕大道下游
段）河道治理、小漠片区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预案修编4个项目水利前期工作。提高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水利前期工作编制费支出。

测算依据：

水利前期工作经费包括12个支出事项：
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沙浦达坑（深汕大道下游段）河道治理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计价格[1999]1283号文《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为6.83万元，评估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费为3.56万元，因此本项目前期工作咨
询费为6.83+3.56=10.38万元。
二是小漠片区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计价格[1999]1283号文《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本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为15万元。
三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计价格[1999]1283号文《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
的通知》。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费用为34.73万元，评估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费为12.12万元，因此本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为
34.73+12.12=46.85万元考虑到项目是否实施取决于财政资金能否保障，故本项目本次申请前期工作咨询费为20万元。
四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预案修编咨询费用：项目测算依据为参照以往类似预案编制项目，单座水库约8929元，共计28座水库，
故8929*28=25.0012万元。
五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河流域易涝点整治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编制：2022年12月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19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190000元，纳入

2024年预算。
六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杨桃溪一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编制：2022年11月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3612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361200元，纳入2024
年预算。
七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调查项目合同：2022年8月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175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35000元，纳入2024年预算
。
八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镇中心区雨污分流设计方案编制项目：2022年签订的合同，合同金额4368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130104元，纳入2024年预算。
九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宝塔山水闸拆除重建项目建议书编制服务项目：2023年签订合同，合同金额97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97000元，纳
入2024年预算。
十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10座水库大坝汛期控制运用方案服务项目：2023年签订合同，合同金额1480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148000元，纳入2024年
预算。
十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主要河道控制断面警戒水位核定项目：2023年签订合同，合同金额97276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97276元，纳入2024年预算。
十二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标准化创建项目：2022年签订合同，合同金额6063500元，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4244450元，纳入2024年预算

。



年度目标：

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沙浦达坑（深汕大道下游段）河道治理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开展合作区沙浦达坑（深汕大道下游段）河道治理工程前期工作，在合同签
订后6个月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率100%。
二是小漠片区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开展小漠片区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前期工作，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项目成果报告编制，报告通过专家
评审率100%。
三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前期工作咨询费：开展合作区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前期工作，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项目成果报告编制，
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率100%。
四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预案修编咨询费用：开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预案修编工作，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
成项目应急预案、防汛预案编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率100%。
五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河流域易涝点整治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编制：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方案编制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支付编制费19

万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19万元。
六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杨桃溪一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设计方案编制：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方案编制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支付编制费
36.12万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36.12万元。
七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旱灾害风险普查调查项目合同：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已完工，根据合同要求需支付尾款3.5万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3.5万
元。
八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镇中心区雨污分流设计方案编制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方案编制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支付编制费13.0104万
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13.0104万元。
九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宝塔山水闸拆除重建项目建议书编制服务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方案编制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
支付编制费9.7万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9.7万元。
十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10座水库大坝汛期控制运用方案服务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方案编制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支付编制费
14.8万元，故在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14.8万元。
十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主要河道控制断面警戒水位核定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工作已完成，根据合同要求完成成果编制后需支付编制费9.7276万元，故在
2024年支付服务单位9.7276万元。
十二是深汕特别合作区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标准化创建项目：根据合同要求本项目2023年已完工，根据合同要求完工后需支付尾款424.445万元，故在2024
年支付服务单位424.445万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水务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我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水务支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成果编制份数 4份 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成果报告验收合格率 100%
通过专家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份数/可行性研究报

告份数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成果报告评审时间 ≤合同签订后6个月 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专家评审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

/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务工程项目立项率 ≥75% 项目立项个数/前期项目谋划数*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专家评审成果文件满意度 ≥98%
考察专家对成果文件的满意度，专家评审成果文件
满意度=对成果文件满意的专家人数/参与评审的专

家总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200029 项目名称： 水利设施管养维护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38,316,645.9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8,316,645.90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2年第16次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之一）》《2020年第30次党工委会会议纪要（之二）》《2021年第46次党工委会议纪要》《
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加大对区街水利设施管养投入力度的通知》：年度主要工作是对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项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
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运维管养，完成我区2024年度49条区管河道、28座小型水库的巡查、保洁（含水域、陆域）、绿化保养、附属设施基础
保养、白蚁防治和四害消杀等全年管养，对我区2024年度32座水闸的维护、保养等全年管养工作；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水利设施管养维护经费支出。

测算依据：

水利设施管养维护经费主要包含四个项目：
一.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运维费：污水处理费108.186万元/年，单价为1.976元/方；管网运维费1.21万元/年，全年合同运维费用合计109.396
万元/年，因2024年财政紧张，申请预算为20.58万元。
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运维费：本项目为续签项目，2024年合同价为7302900元，因财政紧张，2024年预算为460.82万元。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项目：费用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测算，合同总金额4169.0868万元，2024年完成2023年度项目结算审计，根
据合同约定2023年需付3335.27万元，申请2024年预算3335.27万元。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水闸运维管养项目：参考四镇上报水闸管养人员年度运维费用补贴明细表，需维护32座水闸，鹅埠镇管养维护经费6万元、赤石镇管养维护
经费10万元，鲘门镇管养维护经费19万元，小漠镇管养维护经费15万元，合计50万元；因财政紧张，申请2024年预算15万元。

年度目标：

一.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运维：通过对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进行运维，使其出水水质满足地表准Ⅳ类。
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运维：通过对合作区3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进行运维，使其出水水质满足地表准Ⅳ类水标准。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项目：完成我区2024年度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的巡查、保洁（含水域、陆域）、绿化保养、附属设
施基础保养、白蚁防治和四害消杀等全年管养工作。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水闸运维管养项目：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完成我区2024年度32座水闸的维护、保养等全年管养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一.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运维：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设计出水水质标准为地表准Ⅳ类，水质长期稳定达标，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运维：合作区3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满足地表准Ⅳ类水标准，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项目：通过开展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便于提升全区河道流域的运维管养水平、在汛期确
保河道流域防洪安全和水环境安全。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水闸运维管养项目：通过开展水闸运维管养，便于我局对水闸进行维护及保养，在汛期提高区域防洪排涝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季度报告份数 4份
反映运维季度报告的数量要求不低于4份，包含

2024年度水库，河道运维管养汇报成果、形成运维
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座
数

4座
反映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数量要求：深汕高级中学污

水处理站1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3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报告份数 1份
反映运维年度报告的数量要求不低于1份，包含

2024年度水闸运维管养汇报成果、形成运维季度报
告和年度报告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出
水水质达标率

100%
反映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程度，指标值=出

水水质达标的污水处理设施数/4座*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季度考核平均分 ≥80分
反映每季度运维的质量要求：考核平均分不低于80

分，指标值=季度考核平均分。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考核平均分 ≥80分
反映年度运维的质量要求：考核平均分不低于

80分，指标值=年度考核分。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水利设施管养运维服务期限 12个月 反映水利设施运维服务时间为12个月。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成本不超过预算控制数，指标值=实际使

用的项目成本/项目预算控制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场
站每月白蚁灾害发生次数

≤1次
反映深汕高级中学污水处理站和镇级污水处理设施
场站运维管养运行的稳定性。指标值=每月实际发

生白蚁灾害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每月白蚁灾害发生次数
降低

≤1次
反映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
行的稳定性。指标值=每月实际发生白蚁灾害次数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水闸的报废数量 ≤5座
反映32座水闸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行。指标值

=2024年度实际报废数量。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32座水闸运维管养覆盖率 100%
反映32座水闸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行，要求每月管

养覆盖率达100%。指标值=每月管养水闸数
/32*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每月绿化保养覆盖率 100%
反映28座水库、49条区管河道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
行，要求每月绿化保养覆盖率达100%。指标值=每

月绿化保养水库、河道数/（28+49）*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投诉率 ≤10%
反映2024年群众的对水利设施管养运维投诉情况。
指标值=群众对水利设施管养运维投诉件数/群众对

水务相关事宜投诉件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200028 项目名称： 小型工程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3,707,110.44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707,110.44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工程的请示 》《主任办公会议纪要（113）产业项目推进会议
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 2022年第12次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主任办公会议纪要（184）深汕特别合作区比亚迪二期项目专题推进会
议纪要（2023年9月19日上午）》及企业诉求：年度主要任务是完成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修缮工程 、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田寮河段原水管线迁改工程 、鹅埠
镇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处）缺陷修复工程结算审计，开展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圣佛庵新建HDPE110给水管工程；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主要用于小型
工程经费支出。

测算依据：

小型工程经费包括7个支出事项：
一、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修缮工程：费用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测算，合同总金额140.98万元，2024年完成结算审计，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进度款需支付至
69.73%，因财政紧张，申报进度款98.30万元；
二、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田寮河段原水管线迁改工程 ：费用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征求开展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田寮河段原水管
线迁改工程意见的复函》（深汕发财函〔2023〕1476号）预算金额是146.82万元,根据招标以往浮动率，施工合同需支付进度款至80%，服务类合同需支付至

80%，共93.02万元，本年申请预算93.02万元。
三、鲘门河深汕大道老旧桥梁拆除工程：费用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测算，合同总金额66.20万元，2024年完成结算审计，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需支付至97%，服

务类合同需支付至100%，申报结算款15.96万元；
四、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匡算总投资193.24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158.4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5.60万元+基本预备费9.20万元，因2024年财政紧张，申
请96.62万元预算。
五、圣佛庵新建HDPE110给水管工程：匡算总投资19.23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17.9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25万元+基本预备费0.00万元，申请19.23万元预算。
六、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地下水应急水源（试点）工程：该项目已完成结算审计，需支付尾款19.717万元。
七、鹅埠镇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处）缺陷修复工程投资费用：费用按照施工图测算，具体为59.32万元，因2024年财政紧张，申请29.66万元预算。

年度目标：

一、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修缮工程：完成项目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                                                                                                                                  
二、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田寮河段原水管线迁改工程 ：完成田寮河段原水管线迁改工程全部施工内容和结算审计工作 ；

三、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完成项目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
四、鲘门河深汕大道老旧桥梁拆除工程：完成项目结算审计工作；

五、圣佛庵新建HDPE110给水管工程：完成项目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

六、鹅埠镇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处）缺陷修复工程：完成项目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小型工程建设，解决部分道路雨天难以通行问题，保障区域污水处理稳定性；解决用户用水需求；完善片区排水体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游片区的内
涝情况，有效缓解片内涝积水问题，为企业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圣佛庵给水管道铺设长度 ≥1km 圣佛庵给水管道铺设长度至少为1km。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水管线迁改长度 ≥246m 反映原水管线迁改长度要求至少为246m。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进场路修缮长度 ≥675m
反映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修缮工程完成道路修

缮长度的要求至少为675m。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小漠比亚迪供水管道铺设长度 ≥350m
反映小漠比亚迪供水管道铺设长度要求至少为 350m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老旧桥拆除座数 1座 反映老旧桥拆除数量要求为1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更换同心路污水管道一处 1处 反映需更换有缺陷污水管道数量为1处。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工程验收合格情况是否达到100%。指标值=验收

通过的工程数量/参加验收工程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小额工程完成时限 2024年3月31日前

考察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圣佛庵新建HDPE110
给水管工程、鹅埠镇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
处）缺陷修复工程完成及时性，在2024年3月31日前

完工。指标值=完工时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建设工期 180天
反映建设工期的要求，自开工令发出后180天内完成

施工。指标值=完工日期-开工日期。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结算时限 2024年12月31日前

考察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鹅埠水质净化厂进
场道路修缮工程、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

处）缺陷修复工程结算审计及时性，在2024年12月
31日前完成结算审计。指标值=结算报告落款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成本不超过预算控制数，指标值=实际使用

的项目成本/项目预算控制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圣佛庵供水故障次数 ≤1次
考察圣佛庵新建HDPE110给水管工程对圣佛庵供水保

障程度。指标值=故障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同心路污水管故障次数 ≤1次
考察鹅埠镇同心路污水管道（产业路交汇处）缺陷

修复工程成后污水排水保障程度。指标值=堵塞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污水排水管阻塞次数 ≤1次
反映鹅埠水质净化厂进场道路修缮完成后污水排水

保障程度。指标值=堵塞次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小漠比亚迪供水故障次数 ≤1次
考察小漠比亚迪供水保障工程对小漠比亚迪供水保

障程度。指标值=故障次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诉求企业满意度 ≥90% 诉求企业满意度=满意企业个数/诉求企业个数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1500600024 项目名称： 农村生活污水运维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运转)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0,609,073.54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0,609,073.54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2023年第11次党工委会议纪要（之一），年度主要工作是，对125座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项目进行运维管养 ，财政预算安排的

资金主要用于125座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运维管理费 。

测算依据：
 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第一批）运维项目合同价为16848096.00元/年；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第二批）运维项目合同价8298000元；因
2024年财政紧张，申请1060.91万元预算；

年度目标： 通过对78座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进行运维管养 ，达到终端出水水质满足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实现合作区78座农村污水处理终端正常运行，确保终端出水水质达到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推动城乡一体化污水
处理收集系统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座数 78座
反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座数数量：第一批乡村振

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78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

反映78座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的出水水质
满足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指

标值=村污终端出水水质达标数量/78座村污终端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运维期限 12个月
反映运维78座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运维期

限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开展成本不超过项目预算控制数，指标值=

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项目预算控制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场站每月白蚁灾
害发生次数

≤1次
反映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场站运维管养的
稳定性，每个村污终端每月发生白蚁灾害次数不超过

1次。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投诉率 ≤10%
反映2024年群众的对农村生活污水终端运维投诉情况
。指标值=群众对农村生活污水终端运维投诉件数 /群

众对水务相关事宜投诉件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31040300000000 项目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第一批次）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85,464,027.16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41,464,027.16

政策依据：
项目政策依据：2021年中央1号文件、《市生态环境及水务项目指挥部会议纪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
〕8 号)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前,完成全国存量和新鉴定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年度主要任务：完成17座水库收尾工作、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报送工作。财政预算
主要用于17个水库的除险加固。

测算依据：
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测算，合同总金额1560.61万元，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支付至97%、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100%，预计
4930.86万元，本年度申请4146.40万元，不足部分等结算审计完成后另向市财政申请。

年度目标：
通过完成17座收尾工作、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工程验收合格率需达到100%，顺利移交至深汕水务公司，按功能定位划分实行标准化管理，降低水库的失事风险，
保障合作区防洪安全，全面保障合作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提升工程结构安全度，消除安全隐患，提高防洪能力，保障供水和灌溉需求；通过对水库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推行水库标准化管理工
作，全面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水库在防洪、供水、生态、景观等方面的效益，推进水库治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完工验收的水库数量 17座 完成17座水库完工验收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安全隐患数量 ≤0个 施工过程中控制重大安全隐患控制0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计质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95%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应符合现

行的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规定。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工程验收合格情况是否达到100%。指标值=验收通过的

工程数量/参加验收工程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7座水库完工 2024年8月30日之前 在2024年8月30日前完成17座水库完工验收工作。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率 ≤1%
（项目成本总数-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金额）/项目成本总数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库在汛期出现漫坝次数 0次 水库在汛期出现漫坝次数控制在0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库监测设施、信息化设备系统出现故障次数 2次
水库监测设施、信息化设备系统出现故障次数控制在2次内

。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水库周边居民的满意度 ≥90%
考察水库周边居民满意度，水库周边居民满意度=水库周边

居民满意数量/水库周边居民调研总量*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0300400002 项目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第二批次）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93,224,271.73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41,874,271.73

政策依据：
项目政策依据：2021年中央1号文件、《市生态环境及水务项目指挥部会议纪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21〕8 号)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前,完成全国存量和新鉴定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年度主要任务：完成4座山塘完工验收工作、2座水库全部内容，且本年度
完成结算审计工作。财政预算主要用于6个水库的除险加固。

测算依据：

根据市生态环境及水务项目指挥部会议纪要（2022年7月20日），深圳市水库除险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6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概算批
复，项目总投资约6883万元。
按照已签订的合同测算，合同总金额5722.74万元，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支付至97%、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100%，预计需
4651万元，本年度申请4146.40万元，不足部分等结算审计完成后另向市财政申请。

年度目标：
通过完成2座水库的出现加固施工内容，解决水库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使水库能够继续担起防洪重任，保障周边村庄农作物的灌溉，减轻水旱灾害。通过完成4座
山塘完工验收和和结算审计工作，验收合格率需达100%，顺利移交至深汕水务公司，按功能定位划分实行标准化管理，降低水库的失事风险，保障合作区防洪安
全，全面保障合作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提升工程结构安全度，消除安全隐患，提高防洪能力，保障供水和灌溉需求；通过对水库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推行水库标准化管
理工作，全面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水库在防洪、供水、生态、景观等方面的效益，推进水库治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完工验收的山塘数量 4座 完成4座山塘完工验收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水库施工任务数量 2座 完成2座水库全部施工内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安全隐患数量 ≤0个 施工过程中控制重大安全隐患控制0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计质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95%
设计文件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应符

合现行的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规定。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工程验收合格情况是否达到100%。指标值=验收通

过的工程数量/参加验收工程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4座山塘完工验收 2024年8月30日之前 在2024年8月30日前完成4座山塘完工验收工作。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座水库施工任务 2024年9月30日之前 在2024年9月30日前完成2座水库全部施工内容。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率 ≤1%
（项目成本总数-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项目成本

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库在汛期出现漫坝次数 0次 水库在汛期出现漫坝次数控制在0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库监测设施、信息化设备系统出现故障次数 2次
水库监测设施、信息化设备系统出现故障次数控制在2

次内。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水库周边居民的满意度 ≥90%
考察水库周边居民满意度，水库周边居民满意度=水库

周边居民满意数量/水库周边居民调研总量*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21040300800001 项目名称： 水务发展专项资金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4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559,773,337.08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57,44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政策依据：《深圳市水务局关于2022年度第二批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立项批复的通知》《深圳市水务局关于2023年度第二批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立项
批复的通知》《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46次党工委会议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8次管委会常务会会议纪要》《住建水务工作专题会
议纪要》，年度主要任务是：完成下径水库至西部水厂供水工程剩下20%施工内容和完工验收、完成鹅埠片区（边溪河上游段）（边溪河中游段）（北部）山
洪截排工程剩余30%施工内容、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工作，对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对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进行
运维管养。财政预算主要用

测算依据：

水务发展专项资金主要涉及6个支出事项，分别是：
一是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径水库至西部水厂供水工程支出事项：该项目需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需支付至80%、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
80%，合同总金额3835.25万元，需支付897万元；
二是鹅埠片区（边溪河上游段）支出事项，该项目需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支付至97%、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100%，合同
总金额744.33万元,2024年需支付526万元；
三是鹅埠片区（边溪河中游段）支出事项，该项目需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支付至97%、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100%，合同
总金额766.63万元,需支付401万元；
四是鹅埠片区（北部）支出事项，该项目需2024年完成完工验收和结算审计，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合同支付至97%、服务类进度款需支付至100%，合同总金额1507
万元,需支付1077万元。
五是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支出事项：分别是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2023-2024年）合同总金额960.389596万元，需支付167.11
万元、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2024-2025年）需支付711.62万元、
六是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项目支出事项，分别是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项目（2023年度）需支付402.76万元、深汕特
别合作区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项目（2024年度）需支付1611.03万元。
合计2024年按合同约定需支付5793.52万元，因2024年财政紧张，故申请预算5744万元。

年度目标：

一、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径水库至西部水厂供水工程：通过完成本项目剩余20%施工内容（92m管道等）和完工验收，工程验收合格率需达到100%，将赤石河龙潭
陂头处富余水资源反蓄至下径水库，解决下径水库间歇性供水问题，对保障鹅埠片区供水具有重要作用。                                                                                                                                                                                                          
二、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片区（边溪河上游段）（边溪河中游段）（北部）山洪截排工程：通过完成3个项目剩下30%施工内容（新建截排洪沟800m）、完工验
收工作（工程验收合格率需达到100%）和结算审计工作，形成系统的排洪网络，系统解决鹅埠片区行洪问题，同时减少下游水土流失。
三、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2023-2024、2024-2025年）：通过实施本项目确保泵站、15km输水管线、附属设施及泵站厂区主厂房、副
厂房、管理房、进场道路、绿化、检修台阶等附属工程全年运行维护工作。
四、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项目（2023、2024年度）：通过实施本项目，完成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道的巡查、保洁（含水域、
陆域）、绿化保养、附属设施基础保养、白蚁防治（每月发生次数小于1次）和四害消杀等全年管养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工程项目的实施，有效缓解深汕特别合作区近期供水不足问题，保障合作区的供水安全；通过对相关设施进行及时的管养维护，保障堤防及防洪设施的安
全，确保河道行洪通畅；通过日常检查与维修，恶烈天气的应对，防洪抢险的早发现、早准备等减少的工程损失。提高片区供水的保证率及抗风险能力，充分
利用本地水资源；保证片区防汛度汛安全，保护沿岸产业免受洪水侵袭，提高人民财产安全保障能力，提高片区环境质量，保证片区产业顺利落地，助力片区
经济建设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管道长度 92m 完成安装管道长度为92m

完成截洪沟长度 800m 新建截洪沟长度为800m

年度报告份数 1份
赤石河应急引水工程运行维护汇报成果、形成运维

年度报告份数

季度报告份数 4份
2024年度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汇报成

果、形成运维季度报告份数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工程验收合格情况是否达到100%。指标值=验

收通过的工程数量/参加验收工程数*100%

泵站运维服务期限 12个月 泵站运维服务期限为12个月

季度考核平均分 ≥80分 每季度开展运维考核，考核平均分≥80分。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工验收工作 2024年11月30日前 在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完工验收工作。

水利设施管养运维服务期限 12个月 水利设施运维服务期限为12个月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项目开展成本控制率（%）=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

量/项目成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山洪侵入厂区的次数 ≤2次 山洪截排工程建成后山洪厂区的次数控制在2次内

下径水库至西部水厂供水工程新建管道破损次数 2次
下径水库至西部水厂供水工程新建管道破损次数控

制在2次内

鹅埠片区供水保障率 ≥90%
保障鹅埠片区供水保障率达90%，指标值=鹅埠片区

供水天数/365*100%

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每月白蚁灾害发生次数
降低

≤1次
反映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
行的稳定性。指标值=每月实际发生白蚁灾害次数

。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每月绿化保养覆盖率 100%
反映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运维管养稳定正常运
行，要求每月绿化保养覆盖率达100%。指标值=每

月绿化保养水库、河道数/3*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下径水库自来水的居民满意度 ≥90%

考察使用下径水库自来水的居民满意度，使用下径
水库自来水的居民满意度=使用下径水库自来水的
居民满意数量/使用下径水库自来水的居民调研总

量*100%

山洪截排工程周边企业的满意度 ≥90%
考察山洪截排工程周边企业满意度，水山洪截排工
程周边企业满意度=山洪截排工程周边企业数量/山

洪截排工程周边企业调研总量*100%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21040300600000 项目名称： 村村通供水工程专项资金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278,455,132.58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42,00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依据是《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启动新一轮原特区外社区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有关问题的报告 》（深水务[2015]393号）、《新一轮原特区外社区供水管网改
造工程实施方案》，年度主要工作是完成本项目审计结算工作，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支付工程结算款。

测算依据：

1.测算依据：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格[1999]1283号）；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深价[2001]13号）；
  《深圳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2018年6期；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价格》（2002）；
  《2017年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关于发布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年度下浮率 (2015年)的通知》（深建价〔2016〕15号）；
  《深汕特别合作区综合办公室关于印发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若干补充规定的通知 》（深汕办〔2018〕22号）；
  《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小型建设工程预选商库 （2018年11月至2020年10月）实施规则》。
2.金额测算
  一标段剩余工程款测算：造价咨询单位结算价6368.017859万元-已支付金额5324.115624=1043.902235万元；
  二标段剩余工程款测算：造价咨询单位结算价10405.076418万元-已支付金额7473.38154万元=2931.694878万元；

  三标段剩余工程款测算：造价咨询单位结算价10306.147985万元-已支付金额7615.106999万元=2691.040986万元；
  四标段剩余工程款测算：造价咨询单位结算价6112.771922万元-已支付金额4449.946603万元=1662.825319万元；
  五标段剩余工程款测算：造价咨询单位结算价5827.847043万元-已支付金额4308.583038万元=1519.264005万元；
  剩余代建管理费测算:合同价1152万元-已支付金额805.771442万元=346.228558万元；
  剩余工程咨询费测算：合同价2116.496万元-已支付金额1603.4944万元=513.0016万元；
  剩余第三方检测费测算：合同价24.6617万元-已支付金额0万元=24.6617万元；

  合计：10732.619281万元，最终以区发改财政局评审中心合同结算评审的审定结果为准 。
  因2024年区财政资金紧张，2021年下达的村村通供水工程专项资金已被收回 ，明年仅剩4200万元，用于支付二标段、五标段工程结算款。

年度目标： 通过开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村村通”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结、决算工作，完成二标段、五标段工程结算尾款约4200万元的支付。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村村通”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彻底解决社区管网老化锈蚀造成的水质二次污染 ，水压不足及漏损偏高等问题，提升居民饮用
水质量；完善各道路给水管道建设的同时，对现状消火栓覆盖不足的区域进行完善，确保消防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饮用水入户率和水质达标率，实现供水

服务一体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合同结算评审个数 5个 完成5个标段合同结算评审

*质量指标 工程保修期实体维修次数 ≤1次 考察在保修期内工程实体维修次数不大于 1次

*时效指标 结算完成后支付结算尾款的期限 10个工作日内 考察资金支付及时性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3% (报审金额-结算金额)/报审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饮用水质达标率 100%
饮用水质符合《优质饮用水工程技术规程》（SJG 

16-2017）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村村通受益群众投诉次数 ≤3次
反映村村通供水受益群众对村村通供水满意程度 ，指
标值=2024年村村通受益群众对村村通供水情况的投

诉次数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0300100002 项目名称： 市政排水管网运维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62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62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2022年主任办公会议纪要（247）住建水务专题会会议纪要；年度主要工作是，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排水管网及泵站项目进行运维管
养；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市政排水管网运维经费。

测算依据： 合同暂定价费用暂按10314000元/年，2024年可支付合同价的30%，因2024年预算紧张，因此2024年预算为1620000元。

年度目标：
 通过对排水管网及泵站进行运维，对相关设施进行及时管养维护，确保排水管网每月巡查、处置覆盖率达到100%，保障排水设施的安全健康运行，补齐我区基
础设施力量薄弱、排水设施系统不健全等短板，改善我区污水溢流、乱排乱放的问题，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排水管网及泵站运维管养项目的实施，延长排水管网使用年限，保障我区排水水质满足生态文明考核要求，加快推动我区水环境治理工作，补齐城镇污水收集
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确保我区经济能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水管渠长度 270km 反映排水管渠的长度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排水管网每月巡查、处置覆盖率 100%
反映排水管渠及泵站每月巡查、处置覆盖程度，指
标值=排水管渠及泵站每月巡查、处置覆盖次数

/4*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排水管网处理运维服务年限 12个月 反映排水设施运行时效为12个月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成本不超过预算控制数，指标值=实际使用

的项目成本/项目预算控制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点排水管段蟑螂消杀次数 ≥12次
反映排水管渠及泵站运维管养运行的稳定性。指标

值=每月进行蟑螂消杀次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投诉率 ≤10%
反映2024年群众的对市政排水管网运维投诉情况。
指标值=群众对市政排水管网运维投诉件数/群众对

水务相关事宜投诉件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0300000001 项目名称： 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收购费用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330,00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10,00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深圳市公共住房收购操作规程《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研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第
26次党工委会议纪要》，年度主要工作是收购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海逸花园项目269套住宅，以有效盘活可售型保障房资源，最大程度满足被搬迁人的安置需求，
丰富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收购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公共住房收购操作规程》《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第26次党工委会议纪要》《安居深乐花园项目住宅收购合同》以及《海逸花园项目住宅收
购合同》，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住宅收购单价定为7979.75元，暂定收购住宅面积为24235.13平方米（最终以竣工测绘面积为准）。相关收购费用计算如
下:安居深乐花园项目已于2023年12月18日取得竣工备案回执，最终得出收购住宅建筑面积为11121.1平方米，共计119套住房，结算收购总价为88743597.73元；
海逸花园项目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暂定收购住宅建筑面积为13114.5平方米，共计150套住房，暂定收购总价为104650431.38元（最终收购住宅建筑面积以竣
工测绘面积为准）；住宅产权转移登记所需的契税、印花税和工本费等其他费用约6500000元。
终上，收购安居深乐花园和海逸花园项目部分住宅所需费用约为199894029.11元。其中根据项目建设进度，2024年所需收购费用约141864155.09元，2025年所需
收购费用约41860172.55，2026年所需收购费用约4437179.89元，2027年所需费用约5232521.56元，契税、印花税和工本费等其他费用约6500000元根据住宅产权
转移登记情况缴纳。因2024年区级财政预算紧张，暂按11000万元申请2024年预算指标。

年度目标：
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收购费用：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研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会议以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第26次党工委会议的会
议精神，通过收购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海逸花园项目269套住宅，以有效盘活可售型保障房资源，最大程度满足被搬迁人的安置需求；同时推动安居深乐花园项目
收购的119套住房，完成竣工验收以及住宅产权转移登记；推动海逸花园项目收购的150套住房，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收购费用：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研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会议以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3年第26次党工委会议的会
议精神，通过收购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海逸花园项目269套住宅，以有效盘活可售型保障房资源，最大程度满足被搬迁人的安置需求，丰富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同时理顺征地拆迁工作机制，保障重点项目落地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合作区实现加快发展、提级发展、跨越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收购住宅竣工验收的测绘面积 ≥10787平方米
反映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收购住宅竣工测绘面积至少达

到10787平方米以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海逸花园项目收购住宅实现标高±0 100%
反映海逸花园项目收购住宅标高±0工程形象进度100%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的合格率 100% 反映项目各项工程通过验收并取得合格及以上评价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海逸花园项目收购住宅实现标高±0的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反映海逸花园项目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实现标高±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安居深乐花园项目收购住宅竣工验收的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反映安居深乐花园项目于2024年12月31日前竣工验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率 ≤3%
（项目成本总数-实际使用的项目成本数量）/项目成

本总数*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收购住宅分配率 ≥70%

收购安居深乐花园、海逸花园项目部分住宅能最大程
度满足被搬迁人的安置需求，收购的住宅按照拆迁安
置方案进行分配，分配率达到70%以上.(分配率=最终

分配的套数/拆迁安置方案预分配的套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搬迁居民的满意程度 ≥95% 安置在收购住宅的被搬迁居民满意程度达到95%以上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21040200505004 项目名称： 小漠安置区（碧海云天花园）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364,569,875.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90,000,000.00

政策依据：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2年第24次党工委会议纪要（之一）》认为：“小漠安置区建设能充分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坚定群众发展信心，对发挥深汕智造城社
会效益、总体效益和打开深汕智造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长空间 、保证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建设、发展壮大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并决定：“原则
同意区住建水务局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小漠安置区地块土地使用权 ，并以零代建费形式委托深圳市深汕智造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代建工作 ，项目投资匡算
234748万元。”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小漠安置区 （碧海云天花园）项目立项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2〕1363号），开展碧海
观山花园项目建设。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小漠安置区 （碧海云天花园）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3〕947号），总概算203164万元。

项目申报依据: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2年第24次党工委会议纪要（之一）》

年度目标： 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及地下室机电安装等工程施工。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完成碧海观山花园项目建设、提供2324套安置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90%
反映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至少达到90%，
指标值=已完成施工层数/总层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质量的合格率 100%
反映项目建设的质量，指标值=分部分项验收合格的

数量/分部分项验收的个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90%的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根据项目开发建设进度计划要求，反映在2024年12月

底前至少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9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合同支出占概算批复价比例 ≤100%
反映合同签订价不超过概算批复价，指标值=签订各

项合同的累计金额/概算批复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000万元
根据2024年下达的资金计划，反映本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额2024年度增加额不低于10000万元，指标值=报送

区发改财政局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置区建设过程中信访事件个数 ≤3次
反映安置房项目建设对周边社会、居民的影响情况，
2024年度因本项目建设引起的信访事件不高于 3起。

指标值=安置区建设过程中收到信访事件个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41040200200001 项目名称： 南湖碧城（鹅埠片区南门河安置区）一期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6,99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49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依据是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8次党工委会议精神，开展南湖碧城（鹅埠片区南门河安置区）一期工程项目。2024年主要工作是完成南门河安置区
（南湖碧城）一期工程土地出让所涉税金支付。财政预算用于支付契税、印花税。

测算依据：

根据深汕发财函〔2022〕2852号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南湖碧城 （鹅埠片区南门河安置区）一期工程概算的批复，总投资46759万元。
一、契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广东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税率3%，应纳税额471000元；
二、印花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粤财税〔2022〕10号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我省实施小微企业 “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
知，税率0.05%，应纳税额7850元，减免3925元，应补税额3925元。

项目申报依据: 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8次党工委会议精神，开展南湖碧城（鹅埠片区南门河安置区）一期工程项目。

年度目标： 2024年完成南门河安置区（南湖碧城）一期工程土地出让所涉税金支付，预计契税471000元、印花税3925元，合计不超49万元。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工期目标：合同工期534天；
质量目标：合格
安全目标：无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与重大安全生产伤亡事故 ；

投资目标：建安工程费用（概算投资）为38120.1万元；
文明施工目标：必须按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规定执行，保证施工现场的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临时设施配套符合要求。                                                                                                
项目建成后，为当地拆迁户提供320套回迁安置房，完善周边道路交通系统，改善居住环境，并提供公园绿地及景观绿化等休闲娱乐场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税种申报数量 2种 完成契税、印花税2种税金申报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申报资料合规率 100%
符合税务局要求提供合法合规的材料，

申报材料完整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支付契税、印花税的时限 ≤15天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税费缴纳，

指标值=支付日期-申报日期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税费缴纳金额 ≤49万元 土地出让所涉契税、印花税合计不超过4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土地出让事宜的纳税义务 100%
反映土地出让流程中纳税环节的规范性，必须完成

纳税义务，指标值=完成/未完成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区税务局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反映纳税环节中，是否按税局要求完成纳税，

指标值=满意/一般/不满意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31040200100000 项目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边溪河碧道示范段建设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1,00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5,000,000.00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2年第53次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边溪河碧道示范段建设工
程立项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3〕136号 ）的要求，开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边溪河碧道示范段建设工程建设 ，提升河道行洪能力，提升周边人居环境质
量。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边溪河碧道示范段建设工程总概算的批复 （深汕发财函〔2023〕1090号 ）》，项目
总投资约2171万元。

项目申报依据:

随着比亚迪等项目的落地，边溪河下游周边越来越多产业人才居住，南山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为满足人才、居民、学生的环境配套，结合片区规划

开发情况，以河道防洪安全为前提，打造以边溪河为纽带，以河岸边带为载体，统筹建立集安全、生态、文化、景观和休闲功能的复合型廊道，提升周边人居
环境质量，统筹做好河道与滨水空间整体设计，完成一公里碧道建设的考核任务，开展边溪河碧道示范段建设工程十分必要。

年度目标： 完成项目收尾和竣工验收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能有效满足周边学校、住宅项目等环境配套，完善流域防洪排涝体系，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对提升周边人居环境质量，打造充满生态活力滨水经济带具有重要

意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碧道建设长度 ≥1公里
反映完成碧道建设的长度要求不低于1公里，指标值

=建成碧道的长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碧道建设桥梁数量 1座 反映景观人行桥建设的数量要求为1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通过情况 通过

反映项目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质量验收规

范和标准要求验收合格，指标值=验收报告的结论：
通过/不通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180天
反映工程在开工后180天内完工，指标值=完工日期-

开工日期。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签订合同金额不超过概算批复价，指标值=

所有合同签订金额之和/概算批复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边溪河周边绿化环境 明显改善
反映边溪河周边绿化因本项目建设完成并验收后得

到改善，指标值=无变化/明显改善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附近居民对碧道建设满意度 ≥90%
反映附近居民对碧道建设的满意度，指标值=居民满

意人数/访问居民总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21040200205002 项目名称： 赤石北安置区（鹏祥轩）一期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573,00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30,000,000.00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4次党工委会议纪要（之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同意赤石北安置区 （鹏祥轩）一期工程
立项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1〕1711号） ，开展鹏祥轩项目建设。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赤石北安置区 （鹏祥轩）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2〕2139号）总投资121932万
元 。

项目申报依据: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工作要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三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4次党工委会议纪要
（之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同意赤石北安置区 （鹏祥轩）一期工程立项的批复》

年度目标： 推进主体结构工程施工。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完成鹏祥轩项目建设、提供1026套安置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80%
反映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至少达到80%，
指标值=已完成施工层数/总层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质量的合格率 100%
反映项目建设的质量，指标值=分部分项验收合格的

数量/分部分项验收的个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80% 2024年12月31日前
根据项目开发建设进度计划要求，反映在2024年12月

底前至少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8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工程成本控制率 ≤100%
根据合同约定项目不超概算批复价，合同价/概算批

复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000万元
根据2024年下达的资金计划，反映本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额2024年度增加额不低于3000万元，指标值=报送

区发改财政局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置区建设过程中信访事件个数 ≤3次
反映安置房项目建设对周边社会、居民的影响情况，
2024年度因本项目建设引起的信访事件不高于 3起。

指标值=安置区建设过程中信访事件个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21040200305001 项目名称： 吉水门安置区（润吉苑）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41,831,45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5,000,000.00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会议纪要（45）》、《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吉水门安置区（润吉苑）工程立项并下达资金计划的
批复》（深汕发财函〔2021〕1965号），开展润吉苑项目建设。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吉水门安置区（润吉苑）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3〕2315号），总概算4976万元。

项目申报依据: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展览馆、档案馆及安置房建设监管协议书》、《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三大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年度目标： 推进项目主体结构施工。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完成润吉苑项目建设、提供236套安置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进度 ≥50%
反映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至少达到50%，指标值=已完

成施工层数/总层数*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地基基础质量的合格率 100%
反映地基基础建设的质量，指标值=工程桩抽检验

收合格的数量/工程桩抽检的数量*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50% 2024年12月31日前
根据项目开发建设进度计划要求，反映在2024年12

月底前至少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5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合同支出占概算批复价比例 ≤100%
合同签订价不超过概算批复价，指标值=各项合同

的支付金额/概算批复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00万元
根据2024年下达的资金计划，反映本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额2024年度增加额不低于1500万元，指标值=

报送区发改财政局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项目顺利建设施工 取得地上主体施工许可证
反映安置房建设进度的推动情况，开工的前置条件
。指标值=取得地上主体施工许可证/未取得地上主

体施工许可证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31040200905006 项目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镇三江楼黑臭水体整治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9,23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800,000.00

政策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2年第37次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三江楼黑臭水体整治工

程立项的批复（深汕发财函【2022】1703号）》，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三江楼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建设工作 ，有利于进一步消除黑臭水体，促进城乡水环境质量加快

改善。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三江楼黑臭水体整治工程概算的批复 （深汕发财函【2022】2305号）》，项目总投资金

额为1962.92万元。

项目申报依据: 2022年第37次区管委会常务会议纪要

年度目标： 完成泵张试运行、收尾和完工验收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有利于进一步消除黑臭水体，促进城乡水环境质量加快改善，保障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置污水处理设备的数量 1座 反映配置污水处理设备的数量要求为1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项目建设的质量，指标值=分部分项验收合格的数量

/分部分项验收的个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工验收 2024年8月31日前
反映项目在2024年8月31日前通过验收，指标值=验收鉴

定书落款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签订合同金额不超过概算批复价，指标值=所有

合同签订金额之和/概算批复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民投诉三江楼黑臭水体次数 ≤2起
反映三江楼黑臭水体消除效果明显，指标值=附近居民投

诉三江楼黑臭水体次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附近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满意程度 ≥90%
反映附近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满意度，指标值=居民满意

人数/访问居民总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13231040201005007 项目名称： 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

申请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本级）

实施期限： 2 项目类型： 02 政府投资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是 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期规划，元）： 11,96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1,960,000.00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政策依据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8次管委会常务会会议纪要》，鹅埠片区市政道路因建设时序及建设单位不同 ，部分道路之间存在污水
管网未接通及断头管，已建道路还存在因规划调整、项目终止等原因造成后期维护管理缺失，大量建筑垃圾、泥沙堵塞管网。这些管网问题导致片区居民及企
业产污无法顺利下排，多处管井出现污水外冒，在强降雨时尤为明显。另外鹅仔下河存在河道周边居民生产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的现象 ，严重污染了河水水质。
开展鹅埠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对保障鹅埠片区污水管网连接畅通、污水净化处理后排放等事项具有重要作用。

测算依据：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2021年第28次管委会常务会会议纪要，以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关于鹅埠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立项的批复
（深汕发财函〔2021〕2146号），项目总投资约1371万元。

项目申报依据:

鹅埠片区市政道路因建设时序及建设单位不同 ，部分道路之间存在污水管网未接通及断头管，已建道路还存在因规划调整、项目终止等原因造成后期维护管理
缺失，大量建筑垃圾、泥沙堵塞管网。这些管网问题导致片区居民及企业产污无法顺利下排 ，多处管井出现污水外冒，在强降雨时尤为明显。另外鹅仔下河存
在河道周边居民生产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的现象 ，严重污染了河水水质。开展鹅埠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对保障鹅埠片区污水管网连接畅通、污水净化处理后
排放等事项具有重要作用。

年度目标： 完成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收尾 、验收工作。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项目需
填）：

提高片区生产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保障鹅埠片区污水管网连接通畅、污水净化处理后排放，对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污水管道的长度 270m
反映新建污水管道的长度要求，本项目建成的污水

管道长度为270米。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率 100%
反映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指标值=分部分项验收合

格的数量/分部分项验收的个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通过验收时间 2024年10月31日之前
反映项目在2024年10月31日前通过验收，指标值=验

收鉴定书落款时间。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反映项目签订合同金额不超过概算批复价，指标值=

所有合同签订金额之和/概算批复金额*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鹅埠片区污水管网堵塞次数 ≤2次
反映鹅埠片区污水管网连接通畅程度，2024年发生

堵塞次数不高于2起，指标值=发生堵塞次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附近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满意程度 ≥90%
反映附近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满意度，指标值=居民

满意人数/访问居民总人数*100%

满意度指标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